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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引导与市场激励协同发力，决胜攻坚
2030 年“碳达峰”目标 

——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产业解析系列之低碳篇 

中国金属矿业经济研究院（五矿产业金融研究院） 张

炀 
 

在今年全国“两会”上，绿色低碳颇具热度，《生态环

境法典》已由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，将于 8 月 15 日起

施行，《法典》共收录绿色低碳发展相关内容 4章、114 条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

纲要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纲要》”）则通过 18 项重大工程项

目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，为“双碳”承诺的稳

步兑现提供保障。“十五五”时期是我国实现 2030 年前“碳

达峰”目标的决胜攻坚阶段，是国内系统性变革与国际绿色

规则博弈深度交织的关键五年，是对我国社会治理能力综合

考验的五年，也是“中国制造”保持优势并持续提升的重要

历史性窗口。 

一、从《纲要》内容变化看绿色低碳的中长期发展导向 

（一）绿色低碳指标调整 

与“十四五”相比，《纲要》在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

上更加突出了“低碳”要求，鲜明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

引，协同推进降碳、减污、扩绿、增长。并通过调整指标、

建设全覆盖约束激励机制等关键举措来实现 2030年“达峰”

的战略目标。 

表 1：《纲要》中有关绿色低碳指标的对比 

指标类型 
“十四五”规划 

（2020-2025 年） 

“十五五”规划 

（2025 至 2030 年） 
指标变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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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约束

指标 

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 

降低累计 18% 

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 

降低累计 17% 

保留，排序上升 

成为统领指标 

能源消费

指标 

单位 GDP 能源消耗降低 

累计 13.5% 
无 

删除原排序第一

的指标，从“控能”

转向“控碳” 

能源结构

指标 
无 

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

费总量比重达到 25% 

新增，直接指向 

碳排放根源 

持续警示

指标 

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

比率达到 87.5% 

城市细颗粒物浓度小

于 27 微克/立方米 

调整，标准提升，

要求持久且深度

的污染治理 

以“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”（碳强度）

替代“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”（能耗强度）作为关键

指标是“十五五”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在绿色低碳领域最主要

的导向性变化。能耗强度指标关注能源消耗总量，但无法区

分能源的“颜色”，无论是石化能源还是清洁能源，只要使

用都会推高指标。而碳强度指标直接关联到温室气体排放，

能更加精准衡量经济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，与“双碳”目

标直接挂钩。从“控能”到“控碳”，反映出我国由“节约

能源，提高能效”向“精准降碳、优化结构”的重大改变，

明确了“碳减排”的重要地位，为全面实施“碳排放总量和

强度双控”提供了长期、有利的政策环境。 

新增的“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”指标与从严的“城市

空气质量”指标则与“碳减排”形成有效衔接，前者直面问

题源头，指出能源活动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，将提升非化石

能源比重作为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根本路径；后者体现持久治

理的理念，推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回溯。两项指标侧重

降碳的过程跟踪，与结果导向的“碳减排”形成合力，倒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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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结构、产业结构调整，加快推动钢铁、水泥、有色冶炼

等传统产业的流程改造与产品升级。 

（二）建设“全覆盖”的约束激励机制 

《纲要》首次提出“全覆盖”的约束激励机制，统一纳

入宏观层面的地方与行业、中观层面的企业以及微观层面的

项目与产品等各方利益主体，稳步推进实施碳考核、碳管控、

碳管理、碳评价与碳足迹“五位一体”的约束激励。“全覆

盖”的约束激励不仅是制度创新，更是推动经济社会系统性

变革的“源头”，这既是对地方“如何实现政策引导与市场

激励相结合”的考验，也对能源、产业与生产生活方式提出

的全面要求，是“难而正确”的事。 

表 2：“双碳”综合评价考核下的“五层级”管控 

管控层级 主要目标 

地方碳考核 压实地方政府减排责任，实施差异化管理 

行业碳管控 精准掌控行业排放趋势，及时预警和引导 

企业碳管理 夯实微观主体减排责任，利用市场手段促减排 

项目碳评价 从源头控制新增项目的碳排放 

产品碳足迹 引导绿色低碳消费，主动应对国际绿色贸易规则 

可以预见，“十五五”期间国家将围绕“碳排放双控”

构建完整的制度链条，可能出现： 

 碳排放双控指标量化分解到各省份； 

 重点排放行业（电力、钢铁、水泥、金属冶炼）推

出碳排放监测预警机制； 

 龙头企业加快健全重点用能和碳排放管理制度，碳

资产精细化管理与碳市场参与程度将提升； 

 从源头把控新增项目的碳排放，碳排放评价会纳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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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环境影响评价 

 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与碳标识认证制度加快建

立，进而影响市场消费和企业生产 

“全覆盖”的约束激励机制不仅是一次重要的制度转型，

更是推动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引擎，既给各参与主体提出

挑战也带来了绿色发展的巨大机遇。 

二、从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看近期低碳转型的重要任务 

通过对比可知，我国低碳转型正在从“顶层设计与试点

示范”迈向“系统实施与纵深推进”的新阶段。 

表 3：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低碳转型相关内容的对比 

对比内容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 2026 年政府工作报告 

总体目标 
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3%

左右 

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 

降低 3.8%左右 

碳排放控制 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 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

管控项目 

类型 
有力有效管控高耗能项目 

有力有效管控高耗能高排放项

目，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

能源体系 

转型 

加快建设“沙戈荒”新能源基

地、发展海上风电，统筹就地

消纳和外送通道建设 

制定能源强国建设规划纲要。着

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，加快智能

电网建设，发展新型储能，扩大

绿电应用 

新兴动能 

培育 

深入实施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

范工程，培育绿色建筑等新 

增长点 

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，培育氢

能、绿色燃料等新增长点；支持

绿色低碳技术装备创新应用 

零碳园区 

/工厂 
建立一批零碳园区、零碳工厂 深入推进零碳园区和工厂建设 

资源循环 

利用 

加强废弃物循环利用，大力推

广再生材料使用 

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

度，强化再生资源循环利用 

碳核算与 

碳足迹 

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、碳

标识认证制度 

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、碳足迹管

理体系 

碳市场 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 
进一步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

盖 

在总体布局上，既形成刚性要求又保留提振经济增速的

空间。今年起，“碳排放双控”正式进入落地执行与考核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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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，成为覆盖全国、层层分解、系统执行的刚性约束。碳排

放强度与经济增长相结合，表明我国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来

推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增长，而非单纯靠牺牲经济来实现控

碳。测算显示，在 GDP 增速实现 4.5%-5.0%的基础上，2026

年碳排放总量并非必须下降，而是将增幅控制在 1.16%-1.64%

就可实现排放强度“下降 3.8%”的既定目标。 

在关键动能上，瞄准系统与源头，培育新增长引擎。项

目管控范围从“高耗能”扩展至“高耗能高排放”，直指源

头并重申“淘汰落后产能”，体现了更坚决的“调结构”决

心；首次提出“能源强国建设规划纲要”并系统部署以新型

电力系统为核心的电网、储能、绿电消纳体系，瞄准能源结

构优化的低碳转型“七寸”；新兴动能培育从实施示范工程

转向设立“国家低碳转型基金”并提供明确赛道（如氢能、

绿色燃料），支持方式从“给方向”变为“给资金、给路径”。 

在产业发力上，从示范试点到全面推广，强化循环经济

制度。零碳园区和工厂建设从“建立一批”试点示范转向“深

入推进”，规模化、标准化推广的“大幕”已然拉开。资源

循环利用也从技术推广和材料使用，升级为“完善资源总量

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”，意味着循环经济将被纳入更严格、

更系统的资源管理框架中，推动全社会的资源利用方式向

“无废”和闭环转型。 

在能力建设上，主推碳市场与核算体系的深化，为精准

化、市场化治理打牢基础。碳核算与碳足迹管理迈向“完善”

阶段，这是实现国内产业精准“控碳”、应对国际碳壁垒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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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基石。全国碳市场将继续扩容，碳价机制的作用范围和

影响力将持续增强。 

可以预见，虽然“碳达峰”任务紧迫，但在政策、市场

与技术联合助推下，绿色低碳产业转型将全面提速，并带来

巨大的商业机遇。数据显示
1
，“十四五”期末，我国绿色低

碳产业规模大概在 11 万亿元左右，未来五年或有更大的增

长空间。需要关注的是，“零碳运输走廊建设”与“非二氧

化碳温室气体（甲烷、全氟碳化物等）减排”是《纲要》所

列的“十五五”期间重大工程项目，但没有被《政府工作报

告》中“点名”，说明两者在当下更具战略布局价值，应关

注其巨大的产业纵深与先发潜力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2025 年 10 月 24 日，郑栅洁主任在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


